
 
    依據能源管理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授權，經濟部及交通部會

銜訂定「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並於ㄧ百零三年八月十ㄧ日修正發布之本辦法中納入與美國、歐盟及

日本相當之車輛整廠耗能總量管理措施，汽車及機車分別自ㄧ百零六

年及ㄧ百零五年起實施，目前對國內小客車、小貨車及機車油耗之管

制目標值為十四點五、十一點四及四十一點九三(公里/公升)。 

    目前世界各主要車輛製造國(歐、美、日、韓、中國大陸)皆已公

布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五年之車輛能源效率目標，且僅美國公布之小客

車整體平均耗能標準低於二十(公里/公升)。為與國際接軌及回應國

際社會對於溫室氣體減量與節能減碳之訴求，並因應我國及國際間未

來對高效率及新能源車輛之發展，爰予規劃我國下階段(一百一十一

年)車輛平均耗能標準及相關之管理配套措施，修正本辦法部分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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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

汽（柴）油引擎之小客

車（轎式、旅行式）應

符合下列第一款或第

二款耗用能源標準（以

下簡稱耗能標準）： 

一、依美國ＦＴＰ７５之

測試方法： 

   （一）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 公 里 ／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六點二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十三點零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十一點四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十點零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九點二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八點五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七點二 

超過五千四百 六點五 

(二）小客車（轎式、

旅行式）耗能標

準之測試值計算

公式如下： 

高速公路耗油量

0.45

市區耗油量

0.55

１
測試值(公里／公升)





                  

二、依歐盟１９９９／１

００／ＥＣ指令及其

後續修正指令之測試

方法： 

   （一）耗能標準 

第四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

汽（柴）油引擎之小客車

（轎式、旅行式）應符合

下列第一款或第二款耗

用能源標準（以下簡稱耗

能標準）： 

一、依美國ＦＴＰ７５之測

試方法： 

  （一）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公里／公

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六點二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十三點零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十一點四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十點零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九點二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八點五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七點二 

超過五千四百 六點五 

(二）小客車（轎式、旅

行式）耗能標準之

測試值計算公式

如下： 

高速公路耗油量

0.45

市區耗油量

0.55

１
測試值(公里／公升)





 
二、依歐盟１９９９／１０ 

０／ＥＣ指令及其後續

修正指令之測試方法： 

   （一）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耗能標準

(公里／

一、為與國際接軌，提高車

輛燃油使用效率，參採

國際間總量耗能管制標

準，提升現行耗能標

準，修正總量計算公

式，並新增相關之彈性

措施。 

二、第一項係對於轎式、旅

行式小客車最低門檻耗

能標準所為之規定，仍

維持美規與歐規雙軌測

試方式，並未修正。 

三、修正條文第二項，新增

一百一十一年一月起之

平均耗能標準，而一百

一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之平均耗能標準，

則維持現行之平均耗能

標準，爰將第二款關於

平均耗能標準之規定，

區分第一目與第二目。 

四、此外，總量管制耗能計

算公式為與國際接軌，

爰修正第三款第一目平

均燃料消耗量計算公

式。 

五、另為減緩下階段小客車

總量耗能管制標準對於

廠商之衝擊，廠商於現

行標準實施期間已取得

高於平均燃料消耗量容

許耗用值之額度，於四

年額度有效期間內，得

累積計算至新標準實施

期間使用，爰修正第七

款。 

六、為鼓勵新能源車輛使

用，爰修正第九款，以

銷售數量對應倍數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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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 公里／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四點一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十一點三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九點九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八點七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八點零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七點四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六點三 

超過五千四百 五點七 

   （二）小客車（轎式、

旅行式）耗能標

準之測試值計

算公式如下： 

)公升非市區耗油量（公里／

公里）非市區測試行駛里程（

升)市區耗油量(公里／公

里)市區測試行駛里程(公
公里)非市區測試行駛里程(里)市區測試行駛里程(公

測試值(公里／公升)





 

廠商製造或進口汽

（柴）油引擎小客車（轎

式、旅行式），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起，申請車型耗能證明

者，應依歐盟１９９９／

１００／ＥＣ指令及其後

續修正指令執行測試；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

一日起，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銷售車輛之平均燃

料消耗量應高於平

均燃料消耗量容許

耗用值。 

二、 前款平均燃料消耗

量容許耗用值所定

車型對應之平均耗

能標準如下。但廠商

年度銷售之廠牌車

分）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四點一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十一點三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九點九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八點七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八點零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七點四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六點三 

超過五千四百 五點七 

   （二）小客車（轎式、

旅行式）耗能標

準之測試值計算

公式如下： 

)公升非市區耗油量（公里／

公里）非市區測試行駛里程（

升)市區耗油量(公里／公

里)市區測試行駛里程(公
公里)非市區測試行駛里程(里)市區測試行駛里程(公

測試值(公里／公升)





 
    廠 商 製 造 或 進 口 汽

（柴）油引擎小客車（轎

式、旅行式），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申

請車型耗能證明者，應依歐

盟１９９９／１００／Ｅ

Ｃ指令及其後續修正指令

執行測試；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一月一日起，並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 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

消耗量應高於平均燃

料消耗量容許耗用

值。 

二、 前款平均燃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值所定車型

對應之平均耗能標準

如下。但廠商年度銷

售之廠牌車輛，每年

全球生產量一萬輛以

下，且前一年度在我

國銷售量三百輛以下

者，得提出該廠牌車

取代現行耗能測試值倍

數優惠，倍數優惠數值

並大幅提高，並新增插

電式複合動力轎式或旅

行式小客車此一態樣。 

七、目前國內新能源車輛之

基礎建設不足，市場接

受度低不易推廣，為鼓

勵廠商進口更高耗能效

率車輛，爰新增第十款

規定，對於燃油效率超

過第二款第二目平均耗

能標準一定比例之轎

式、旅行式小客車，給

予銷售數量相對應之額

度倍數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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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每年全球生產量

一萬輛以下，且前一

年度在我國銷售量

三百輛以下者，得提

出該廠牌車輛燃料

效率提升改善之計

畫書，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同意，並依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事

項辦理車輛燃料效

率提升後，不適用

之。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一月一日

起，至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止之平均耗能

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標

準 (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九點二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八點二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七點四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六點六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五點七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五點零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四點一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三點三 

輛燃料效率提升改善

之計畫書，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同意，並

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事項辦理車輛燃料效

率提升後，不適用之。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標

準 (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九點二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八點二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七點四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六點六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五點七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五點零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四點一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三點三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十二點五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一點八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一點二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點五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097 期  20180525  財政經濟篇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十二點五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一點八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一點二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點五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九點七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九點三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八點四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七點二 

   （二）中華民國一百一  

十一年一月一

日起之平均耗

能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標

準 (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二十三點三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二十三點三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二十三點三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二十二點二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二十一點三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九點七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九點三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八點四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七點二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平均

燃料消耗量及平均燃料

消耗量容許耗用值，其計

算公式如下： 

（一）平均燃料消耗量： 

                 






N

1
FC

V

N

1

i

i

i

V

／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公里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公

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二）平均燃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值： 

 






N

1
T

V

N

1

i

i

i

V

用值(公里／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對應之平均耗能標準

（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消

耗量，依廠商申請車型

耗能證明時登錄之測試

值計算。但不同廠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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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二十點四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九點六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八點九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十八點二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七點五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六點九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六點一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十五點六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十五點二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十四點三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十三點七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平

均燃料消耗量及平均

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

值，計算公式如下： 

   （一）平均燃料消耗 

量： 

                 



 


N

1

FC

V

N

1

ii

i

i

WV

／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公里

 

 

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消

耗量，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者，得合併計算。 

五、前款合併計算，廠商間

得合意終止。終止前合

併計算之平均燃料消耗

量高於平均燃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值之額度，依

廠商間協議決定歸屬並

繼續使用；其低於平均

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

者，依第八款規定辦

理。 

六、同一廠商製造或進口不

同廠牌車輛，經中央主

管機關同意者，得分別

計算各該廠牌車輛銷售

之平均燃料消耗量。 

七、廠商年度銷售車輛數達

一百輛以上或年度銷售

車輛金額達新臺幣一億

元以上，經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者，得以年度銷

售車輛數計算平均燃料

消耗量。廠商年度銷售

車輛數之平均燃料消耗

量高於平均燃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值之額度，得

累積計算至後三年之平

均燃料消耗量。 

八、前款廠商年度銷售車輛

數之平均燃料消耗量未

達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

耗用值時，其後續銷售

車輛須符合平均耗能標

準，且補足平均燃料消

耗量與平均燃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值之差額或自

其他廠商取得相同額度

之平均燃料消耗量後，

始得以年度銷售車輛數

計算平均燃料消耗量。 

九、廠商銷售電動轎式或旅

行式小客車，得以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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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

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銷售數（輛）。 

Wi：對應之額度倍數。 

   （二）平均燃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值： 

                






N

1
T

V

N

1

i

i

i

V

用值(公里／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對應之平均耗能標

準（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

消耗量，依廠商申請

車型耗能證明時登錄

之測試值計算。但不

同廠商所銷售車輛之

平均燃料消耗量，經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者，得合併計算。 

五、前款合併計算，廠商

間得合意終止。終止

前合併計算之平均燃

料消耗量高於平均燃

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

之額度，依廠商間協

議決定歸屬並繼續使

用；其低於平均燃料

消耗量容許耗用值

者，依第八款規定辦

理。 

六、同一廠商製造或進口

不同廠牌車輛，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者，

得分別計算各該廠牌

車輛銷售之平均燃料

五倍耗能測試值依平均

燃料消耗量公式計算，

並適用第二款至前款規

定，其耗能測試值由中

央主管機關另訂之。 

廠商進口車輛提出美

國政府登載為ＬＤＴ車型

或歐盟會員國之政府登載

為Ｍ１Ｇ車型之證明文件

者，得適用第六條耗能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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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量。 

七、廠商年度銷售車輛數

達一百輛以上或年度

銷售車輛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者，

得以年度銷售車輛數

計算平均燃料消耗

量。廠商年度銷售車

輛數之平均燃料消耗

量高於平均燃料消耗

量容許耗用值之額

度，得累積計算至後

三年之平均燃料消耗

量。本辦法於一百零

七年ΟΟ月ΟΟ日修正

發布日後，年度銷售

車輛數之平均燃料消

耗量高於平均燃料消

耗量容許耗用值之額

度，則得累積計算至

後四年之平均燃料消

耗量。 

八、前款廠商年度銷售車

輛數之平均燃料消耗

量未達平均燃料消耗

量容許耗用值時，其

後續銷售車輛須符合

平均耗能標準，且補

足平均燃料消耗量與

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

耗用值之差額或自其

他廠商取得相同額度

之平均燃料消耗量

後，始得以年度銷售

車輛數計算平均燃料

消耗量。 

九、廠商銷售電動或燃料

電池轎式或旅行式小

客車，計算平均燃料

消耗量時，銷售數量

對應之額度倍數得為

十倍；純電行程達五

十公里以上之插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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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動力轎式或旅行

式小客車，銷售數量

對應之額度倍數得為

五倍；並適用第二款

至前款規定，其耗能

測試值由中央主管機

關另訂之。 

十、廠商銷售轎式或旅行

式小客車之燃料消耗

量，自中華民國一百

一十一年一月一日

起，超過第二款第二

目平均耗能標準者，

依下列方式計算其平

均燃料消耗量： 

(一 )超過百分之十以

上，銷售數量對應

之額度倍數得以一

點五倍計算； 

(二)超過百分之二十以

上，銷售數量對應

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倍計算； 

(三)超過百分之三十以

上，銷售數量對應

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點五倍計算； 

(四)超過百分之四十以

上，銷售數量對應

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倍計算； 

(五)超過百分之五十以

上，銷售數量對應

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點五倍計算。 

廠商進口車輛提出

美國政府登載為ＬＤＴ

車型或歐盟會員國之政

府登載為Ｍ１Ｇ車型之

證明文件者，得適用第六

條耗能標準。 

第五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

之機器腳踏車應符合

下列耗能標準： 

第五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

之機器腳踏車應符合下

列耗能標準： 

一、修正條文第三項，新增

一百一十一年一月起之

平均耗能標準，而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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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公里／公

升) 

五十以下 
四十八點

二 

超過五十至一

百 

四十點六 

超過一百至一

百五十 

三十八點

零 

超過一百五十

至二百五十 

二十八點

零 

超過二百五十

至五百 

二十一點

一 

超過五百至七

百五十 

十六點六 

超過七百五十

至一千 

十五點八 

超過一千至一

千二百五十 

十四點七 

超過一千二百

五十至一千五

百 

十三點一 

超過一千五百 十二點八 

機器腳踏車耗能標準

之測試值計算公式如下：

定速耗油量

0.4

市區耗油量

0.6

１
測試值(公里／公升)





 

 

廠商製造或進口機器

腳踏車，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其申

請車型耗能證明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

消耗量高於平均燃料

消耗量容許耗用值。 

二、前款平均燃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值所定車型

對應之平均耗能標準

如下: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

五年一月一日

起，至中華民國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公里／

公升) 

五十以下 
四十八點

二 

超過五十至一

百 

四十點六 

超過一百至一

百五十 

三十八點

零 

超過一百五十

至二百五十 

二十八點

零 

超過二百五十

至五百 

二十一點

一 

超過五百至七

百五十 

十六點六 

超過七百五十

至一千 

十五點八 

超過一千至一

千二百五十 

十四點七 

超過一千二百

五十至一千五

百 

十三點一 

超過一千五百 十二點八 

    機器腳踏車耗能標準

之測試值計算公式如下：    

定速耗油量

0.4

市區耗油量

0.6

１
測試值(公里／公升)





 

廠商製造或進口機器

腳踏車，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五年一月一日起，其申請車

型耗能證明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消

耗量高於平均燃料消耗

量容許耗用值。 

二、前款平均燃料消耗量容

許耗用值所定車型對應

之平均耗能標準如下: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平均耗能

標準(公里

／公升) 

五十以下 五十四點

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前之平均耗能標準，則維

持現行之平均耗能標

準，爰將第二款關於平均

耗能標準之規定，區分第

一目與第二目。 

二、總量管制耗能計算公式

為與國際接軌，爰修正第

三款第一目平均燃料消

耗量計算公式。 

三、配合第三款第一目平均

燃料消耗量計算公式調

整，爰修正第五款，倍數

優惠以銷售數量額度為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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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止之平均耗能

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平均耗能

標準(公里

／公升) 

五十以下 
五十四點

五 

超過五十至一

百 

四十六點

七 

超過一百至一

百五十 

四十三點

八 

超過一百五十

至二百五十 

三十一點

零 

超過二百五十

至五百 

二十六點

五 

超過五百至七

百五十 

十八點七 

超過七百五十

至一千 

十八點一 

超過一千至一

千二百五十 

十五點八 

超過一千二百

五十至一千五

百 

十四點七 

超過一千五百 十四點一 

（二）中華民國一百一  

十一年一月一

日起之平均耗

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平均耗能

標準(公里

／公升) 

五十以下 
六十一點

零 

超過五十至一

百 

五十二點

三 

超過一百至一

百五十 

四十八點

二 

超過一百五十

至二百五十 

三十四點

一 

五 

超過五十至一

百 

四十六點

七 

超過一百至一

百五十 

四十三點

八 

超過一百五十

至二百五十 

三十一點

零 

超過二百五十

至五百 

二十六點

五 

超過五百至七

百五十 

十八點七 

超過七百五十

至一千 

十八點一 

超過一千至一

千二百五十 

十五點八 

超過一千二百

五十至一千五

百 

十四點七 

超過一千五百 十四點一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平均

燃料消耗量及平均燃料

消耗量容許耗用值計算

公式如下： 

   (一)平均燃料消耗量：  






N

1
FC

V

N

1

i

i

i

V

／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公里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公

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二)平均燃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值： 

 




N

1
T

V

N

1

i

i

i

V

用值(公里／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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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二百五十

至五百 

二十八點

一 

超過五百至七

百五十 

十九點八 

超過七百五十

至一千 

十九點二 

超過一千至一

千二百五十 

十六點七 

超過一千二百

五十至一千五

百 

十五點六 

超過一千五百

至一千七百五

十 

十四點九 

超過一千七百

五十至二千 

十四點三 

超過二千 十三點八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平

均燃料消耗量及平均

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

值計算公式如下： 

   (一)平均燃料消耗量： 



 


N

1

FC

V

N

1

ii

i

i

WV

／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公里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

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銷售數（輛）。 

Wi：對應之額度倍數。 

   (二)平均燃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值： 






N

1
T

V

N

1

i

i

i

V

用值(公里／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對應之平均耗能標

準（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車型對應之平均耗能標準

（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廠商製造或進口機器腳

踏車之平均燃料消耗量

及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

耗用值合併或終止後之

計算、平均燃料消耗量

採年度計算之資格與額

度累計及未達年度平均

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

之處理，準用前條第二

項第四款、第五款、第

七款及第八款之規定。 

五、廠商銷售電動機器腳踏

車，得以二點五倍耗能測

試值依平均燃料消耗量

公式計算，並適用前款規

定，其耗能測試值由中央

主管機關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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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廠商製造或進口機器

腳踏車之平均燃料消

耗量及平均燃料消耗

量容許耗用值合併或

終止後之計算、平均

燃料消耗量採年度計

算之資格與額度累計

及未達年度平均燃料

消耗量容許耗用值之

處理，準用前條第二

項第四款、第五款、

第七款及第八款規

定。 

五、廠商銷售電動機器腳

踏車，計算平均燃料

消耗量時，銷售數量

對應之額度倍數得為

二點五倍，並適用前

款規定，其耗能測試

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另

訂之。 

 

第六條    廠商製造或進

口汽（柴）油引擎之小貨

車（總重量在二千五百公

斤以下）、小客貨兩用車及

小客車（非轎式、非旅行

式）應符合下列第一款或

第二款耗能標準： 

一、依美國ＦＴＰ７５之

測試方法： 

  （一）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公里／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點九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九點九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八點九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八點六 

第六條    廠商製造或進

口汽（柴）油引擎之小貨車

（總重量在二千五百公斤

以下）、小客貨兩用車及小

客車（非轎式、非旅行式）

應符合下列第一款或第二

款耗能標準： 

一、依美國ＦＴＰ７５之測

試方法： 

   （一）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公里／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點九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九點九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八點九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八點六 

一、修正條文第二項，新增

一百一十一年一月起之

平均耗能標準，而一百

一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之平均耗能標準，

則維持現行之平均耗能

標準，爰將第二款關於

平均耗能標準之規定，

區分第一目與第二目。

另考量國內純小貨車有

其使用上之特殊性，新

增「符合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訂定之交通工

具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

中之貨車標準者，得適

用之平均耗能標準」，爰

新增第三目。 

二、此外，總量管制耗能計

算公式為與國際接軌，

爰修正第三款第一目平

均燃料消耗量計算公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097 期  20180525  財政經濟篇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七點六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七點零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六點七 

超過五千四百 六點一 

    （二）小貨車(總重量

在二千五百公

斤以下)、小客

貨兩用車及小

客車(非轎式、

非旅行式)耗能

標準之測試值

計算公式如下： 

高速公路耗油量

0.45

市區耗油量

0.

１
測試值(公里／公升)




55

 

 

二、依歐盟１９９９／１

００／ＥＣ指令及其

後續修正指令之測試

方法： 

   （一）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公里／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九點五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八點六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七點七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七點五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六點六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六點一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五點八 

超過五千四百 五點三 

 

   （二）小貨車(總重量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七點六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七點零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六點七 

超過五千四百 六點一 

   （二）小貨車(總重量在

二千五百公斤以

下)、小客貨兩用

車及小客車(非轎

式、非旅行式)耗

能標準之測試值

計算公式如下： 

高速公路耗油量

0.45

市區耗油量

0.

１
測試值(公里／公升)




55

 

二、依歐盟１９９９／１０

０／ＥＣ指令及其後續

修正指令之測試方法： 

   （一）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公里／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九點五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八點六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七點七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七點五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六點六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六點一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五點八 

超過五千四百 五點三 

 

   （二）小貨車(總重量在

二千五百公斤以

下)、小客貨兩用

車及小客車  (非

式。 

三、為鼓勵新能源車輛使

用，爰修正第五款，以

銷售數量對應倍數優惠

取代現行耗能測試值倍

數優惠，倍數優惠數值

並大幅提高，並新增插

電式複合動力小貨車、

小客貨兩用車及非轎式

或非旅行式小客車此一

態樣。 

四、目前國內新能源車輛之

基礎建設不足，市場接

受度低不易推廣，為鼓

勵廠商進口更高耗能效

率車輛，爰新增第六款

規定，對於燃油效率超

過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二目平均耗能標準一

定比例之小貨車、小客

貨兩用車及非轎式或非

旅行式小客車，給予銷

售數量相對應之額度倍

數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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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千五百公

斤以下)、小客

貨兩用車及小

客車   (非轎

式、非旅行式)

耗能標準之測

試值計算公式

如下： 

)公升非市區耗油量（公里／

公里）非市區測試行駛里程（

升)市區耗油量(公里／公

里)市區測試行駛里程(公

公里)非市區測試行駛里程(里)市區測試行駛里程(公
測試值(公里／公升)






    廠商製造或進口汽

（柴）油引擎小貨車（總

重量在二千五百公斤以

下）、小客貨兩用車及小客

車（非轎式、非旅行式），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

月一日起，申請車型耗能

證明者，應依歐盟１９９

９／１００／ＥＣ指令及

其後續修正指令執行測

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一月一日起，並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

消耗量高於平均燃料

消耗量容許耗用值。 

二、前款平均燃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值所定車型

對應之平均耗能標準

如下: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一月一日

起，至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止之平均耗能

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

標準(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五點二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四點四 

超過九百六十 十三點七 

轎式、非旅行式)

耗能標準之測試

值計算公式如下： 

)公升非市區耗油量（公里／

公里）非市區測試行駛里程（

升)市區耗油量(公里／公

里)市區測試行駛里程(公

公里)非市區測試行駛里程(里)市區測試行駛里程(公
測試值(公里／公升)






    

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油

引擎小貨車（總重量在二千

五百公斤以下）、小客貨兩

用車及小客車（非轎式、非

旅行式），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申請車

型耗能證明者，應依歐盟１

９９９／１００／ＥＣ指

令及其後續修正指令執行

測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一月一日起，並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消

耗量高於平均燃料消耗

量容許耗用值。 

二、前款平均燃料消耗量容

許耗用值所定車型對應

之平均耗能標準如下: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

標準(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五點二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四點四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三點七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三點一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二點四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一點九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十一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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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一千零八

十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三點一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二點四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一點九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一點一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點五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九點九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九點三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八點八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八點三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七點七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七點三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六點六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五點七 

（二）中華民國一百一

十一年一月一

百三十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點五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九點九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九點三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八點八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八點三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七點七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七點三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六點六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五點七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平均

燃料消耗量及平均燃料

消耗量容許耗用值計算

公式如下： 

(一) 平均燃料消耗量： 

      






N

1
FC

V

N

1

i

i

i

V

／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公里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公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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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之平均耗

能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

標準(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八點六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八點六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八點六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七點八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七點零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六點三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五點七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五點一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十四點六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四點零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三點五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二點九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十二點五 

超過二千二百十二點二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二) 平均燃料消耗量容

許耗用值： 

      






N

1
T

V

N

1

i

i

i

V

用值(公里／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對應之平均耗能標準

（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

油引擎小貨車(總重量二

千五百公斤以下)、小客

貨兩用車及非轎式或非

旅行式小客車之平均燃

料消耗量及平均燃料消

耗量容許耗用值合併或

終止後之計算、同一廠商

不同廠牌平均燃料消耗

量之計算、平均燃料消耗

量採年度計算之資格與

額度累計及未達年度平

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

值之處理，準用第四條第

二項第四款至第八款之

規定。 

五、廠商銷售電動小貨車、

小客貨兩用車及非轎式

或非旅行式小客車，得以

二點五倍耗能測試值依

平均燃料消耗量公式計

算，並適用前款規定，其

耗能測試值由中央主管

機關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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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十一點四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十一點零 

（三）銷售車輛符合中

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訂定之

交通工具空氣

污染物排放標

準中之貨車標

準者，自中華民

國一百一十一

年一月一日起

得適用以下之

平均耗能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

標準(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五點八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五點八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五點八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五點一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四點五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三點九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三點三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二點八 

超過一千六百 十二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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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一點九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一點五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一點零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十點六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十點四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九點七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九點四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平

均燃料消耗量及平均

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

值計算公式如下： 

(一) 平均燃料消耗

量： 

        



 


N

1

FC

V

N

1

ii

i

i

WV

／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公里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

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銷售數（輛）。 

Wi：對應之額度倍數。 

(二) 平均燃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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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
T

V

N

1

i

i

i

V

用值(公里／公升)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對應之平均耗能標

準（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廠商製造或進口汽

（柴）油引擎小貨車

(總重量二千五百公斤

以下)、小客貨兩用車

及非轎式或非旅行式

小客車之平均燃料消

耗量及平均燃料消耗

量容許耗用值合併或

終止後之計算、同一廠

商不同廠牌平均燃料

消耗量之計算、平均燃

料消耗量採年度計算

之資格與額度累計及

未達年度平均燃料消

耗量容許耗用值之處

理，準用第四條第二項

第四款至第八款規定。 

 

五、廠商銷售電動或燃料

電池小貨車、小客貨

兩用車及非轎式或非

旅行式小客車，計算

平均燃料消耗量時，

銷售數量對應之額度

倍數得為十倍；純電

行程達五十公里以上

之插電式複合動力小

貨車、小客貨兩用車

及非轎式或非旅行式

小客車，銷售數量對

應之額度倍數得為五

倍；並適用前款規

定，其耗能測試值由

中央主管機關另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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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廠商銷售小貨車、小

客貨兩用車及非轎式

或非旅行式小客車之

燃料消耗量，自中華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超過第四

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二

目平均耗能標準者，

依下列方式計算其平

均燃料消耗量： 

(一 )超過百分之十以

上，銷售數量對應

之額度倍數得以一

點五倍計算； 

(二)超過百分之二十以

上，銷售數量對應

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倍計算； 

(三)超過百分之三十以

上，銷售數量對應

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點五倍計算； 

(四)超過百分之四十以

上，銷售數量對應

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倍計算； 

(五)超過百分之五十以

上，銷售數量對應

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點五倍計算。 

 

第六條之一  自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一年一月一日

起，廠商研發足以提升車

輛燃油效率，顯現其節能

功能之環保創新技術或產

品，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並核給一定數額之平均燃

料消耗量者，廠商得加計

於其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

消耗量。 

前項環保創新技術、產

品及可核給一定數額之平

均燃料消耗量，由中央主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廠商研發車輛新

型節能技術及產品，經

參考歐盟作法，對於節

能技術運用於車輛，有

助車輛於實際行駛時，

具有一定之節能功能

時，應給予一定之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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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訂定並公告之。 

第七條    （刪除） 第七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

汽（柴）油引擎之小客

車、小貨車、小客貨兩用

車，以美國ＦＴＰ７５之

測試方法，符合本辦法於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

七日修正施行第四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所定之耗能

標準，並取得耗能證明文

件者，得繼續銷售至中華

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條文規範之銷售期

限已於一百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屆滿，爰予

以刪除。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097 期  20180525  財政經濟篇 

 

 

 

 

  



 
 
    
   HistoryItem_V1
   StepAndRepeat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 no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 no
     Margins and crop marks: none
     Sheet background: Page 1 to 22 (repeat 0) of file /fileserver/公用資料夾/04_印前部/行政院公報/eg024097/All/ch04-08-預告修正「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部分條文-Henry.pdf
     Layout: rows 1 down, columns 1 across
     Align: top left
      

        
     0.0000
     10.0000
     20.0000
     0
     Corners
     0.3000
     ToFit
     1
     1
     0.7000
     0
     0 
     1
     0.0000
     0
    
     Tall
     1018
     107
    
    
     0.0000
     TL
     0
            
       CurrentAVDoc
          

     0.0000
     0
     2
     0
     0
     0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